海关行政许可事项公示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报关员注册。

二、许可内容

准予报关员注册。

三、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1987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1号公布，自1987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2000年7月8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决定》修正，自2001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员执业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3月20日海关总署令第146号公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
四、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通过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取得《报关员资格证书》；
3、与所在报关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者聘用合同关系。 
首次申请报关员注册的，应当经过在一个报关单位连续3个月的报关业务实习。
报关员注册有效期届满之日起连续2年未注册再次申请报关员注册的，应当经过海关报关业务岗位考核，考核合格的，可以向海关申请报关员注册。

五、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文件、材料
1、《报关员注册申请书》（见附件1）； 
2、申请人所在报关单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3、《报关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4、与所在报关单位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报关单位为非企业性质的，可以提交聘用合同复印件或者人事证明）；
5、身份证件复印件； 
6、所在报关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首次申请报关员注册的，还应当提交报关单位出具的报关业务实习证明材料。 
报关员注册有效期届满之日起连续2年未注册再次申请报关员注册的，还应当提交海关报关业务岗位考核合格的证明材料。 
台湾居民、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交《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复印件。
六、办理程序

1、申请：申请报关员注册的，申请人本人应当到报关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提出申请。本人不能到海关提出申请的，可以委托所在报关单位（应出具授权委托书）提出申请。
2、注册：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海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报关员注册的决定，并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颁发《报关员证》。 可以当场作出决定并颁发《报关员证》的，不再制发受理决定书和准予报关员注册决定书。
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海关应当依法作出不准予报关员注册的书面决定。 
3、有效期：报关员注册有效期为2年。报关员需要延续报关员注册有效期的，应当办理报关员注册延续手续。 
报关员未办理注册延续手续或者海关未准予报关员注册延续的，自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其报关员注册自动终止。
4、执业范围：报关员应当在一个报关单位执业。
报关企业及其跨关区分支机构的报关员，应当在所在报关企业或者跨关区分支机构的报关服务的口岸地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点执业。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报关员，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各口岸地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点执业。 
5、变更：报关员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等身份资料和所在报关单位名称、海关编码发生变更的，报关员应当在变更事实发生之日起的20日内，持《报关员资格证书》、《报关员证》和变更证明文件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到注册地海关书面申请变更报关员注册。 
对报关员提出的变更报关员注册申请，注册地海关应当按照报关员注册程序进行审核，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作出准予变更决定，并于作出准予变更决定后的10日内办结变更手续，换发《报关员证》。 
可以当场作出变更决定并换发《报关员证》的，不再制发受理决定书、准予变更报关员注册决定书。 
6、注册延续：报关员办理报关员注册延续手续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海关提出，并提交下列文件、材料： 
（1）《报关员注册延续申请书》（附件2）； 
（2）《报关员证》复印件； 
（3）《报关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4）《身份证》复印件；
（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或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6）《劳动合同》复印件；
（7）所在报关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 
台湾居民、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办理报关员注册延续手续的，还应当提交《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复印件。 
报关员逾期提出报关员注册延续申请的，海关不予受理。

7、延续有效期：海关应当比照报关员注册程序在有效期届满前对报关员的延续申请予以审查，对符合报关员注册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准予延续2年有效期的决定。 
海关应当在报关员注册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依法为其办理报关员注册延续手续。 
海关可以当场作出决定并换领《报关员证》的，不再制发受理决定书、准予延续报关员注册决定书。 
海关对不再具备报关员注册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不予延续的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七、办理时限：

一般情况下，只要符合申请的实质性条件，材料递交齐全，真实有效，在20日做出准予报关员注册的决定，颁发《报关员证》。

八、收费标准：

不收费

九、受理部门、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

1、受理部门：西宁海关稽查处稽查科企业管理窗口
2、办公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19号

3、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8：30至12：00

下午14：30至17：30

4、联系电话：0971—8866337
附件：报关员注册申请书
报关员注册延续申请书
附件1

报关员注册申请书

          海关：

本人已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员执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所列报关员注册条件，保证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所列情形，并备齐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现向你关提出报关员注册申请，请予以受理。
	 姓    名
	
	性别
	
	学 历
	
	照

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资格证书编号
	
	

	身份证号
	□□□□□□□□□□□□□□□□□□
	

	报关类别
	□报关企业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报关单位名称
	

	报关单位地址
	

	注 册 编 码
	
	邮政编码
	


报关单位公章：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报关员注册延续申请书

西宁海关：

本人已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员执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所列报关员注册延续条件，保证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所列情形，并备齐申请材料，承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现向你关提出报关员注册延续申请，请予以受理。

	 姓    名
	
	性 别
	
	学 历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资格证书编号
	

	身份证件号码
	□□□□□□□□□□□□□□□□□□

	报关类别
	□报关企业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报关员注册号
	
	固定电话
	

	注册时间
	
	移动电话
	

	有 效 期
	
	电子邮箱
	

	报关单位名称
	

	报关单位地址
	

	企业注册号
	
	企业注册时间
	

	邮政编码
	
	企业有效期
	


报关单位公章：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